
各位考生： 

  经研究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，现将我院 2021 年一志愿

硕士研究生统考拟录取名单予以公示。公示期 3 月 31 日至 4 月 4 日，

公示期间如有异议，请书面向研究院反映。 

考生编号 姓名 复试院系 复试专业 
复试 

学习方式 
初试总分 

复试 

成绩 
总成绩 

105611200015103 罗川 
华南软物质科学与

技术高等研究院 

0805J1|软物质科学

与工程 
全日制 377 87.14 400.48 

105611200015087 王亨敏 
华南软物质科学与

技术高等研究院 
070300|化学 全日制 392 81.56 398.32 

105611200015112 周轩 
华南软物质科学与

技术高等研究院 

0805J1|软物质科学

与工程 
全日制 397 77.64 393.48 

105611200015132 汪俊成 
华南软物质科学与

技术高等研究院 
085600|材料与化工 全日制 380 82.62 393.24 

105611200015128 叶繁 
华南软物质科学与

技术高等研究院 

0805J1|软物质科学

与工程 
全日制 353 90.12 392.04 

105611200015108 李俊学 
华南软物质科学与

技术高等研究院 

0805J1|软物质科学

与工程 
全日制 379 77.18 381.76 

105611200015124 曾远东 
华南软物质科学与

技术高等研究院 

0805J1|软物质科学

与工程 
全日制 347 86.08 380.36 

105611200015127 邱陆浩 
华南软物质科学与

技术高等研究院 

0805J1|软物质科学

与工程 
全日制 362 79.34 375.88 

105611200015100 谭莹梓 
华南软物质科学与

技术高等研究院 
070300|化学 全日制 357 79.72 373.64 

105611200015095 张琼宇 
华南软物质科学与

技术高等研究院 
070300|化学 全日制 383 71.86 373.52 

105611200015105 邓晓锋 
华南软物质科学与

技术高等研究院 

0805J1|软物质科学

与工程 
全日制 362 77.64 372.48 

105611200015084 于笑 
华南软物质科学与

技术高等研究院 
070300|化学 全日制 366 75.7 371 

105611200015090 刘谨铭 
华南软物质科学与

技术高等研究院 
070300|化学 全日制 340 83.26 370.52 

105611200015119 刘兆华 
华南软物质科学与

技术高等研究院 

0805J1|软物质科学

与工程 
全日制 315 82.68 354.36 

105611200015088 蓝林杰 
华南软物质科学与

技术高等研究院 
070300|化学 全日制 327 77 350.2 

105611200015113 张锦昌 
华南软物质科学与

技术高等研究院 

0805J1|软物质科学

与工程 
全日制 332 72.34 343.88 

105611200015098 谢晓琪 
华南软物质科学与

技术高等研究院 
070300|化学 全日制 317 76.32 342.84 



105611200015091 吴金彤 
华南软物质科学与

技术高等研究院 
070300|化学 全日制 316 72.94 335.48 

105611200015115 廖仪 
华南软物质科学与

技术高等研究院 

0805J1|软物质科学

与工程 
全日制 340 65 334 

105611200015106 宁琼 
华南软物质科学与

技术高等研究院 

0805J1|软物质科学

与工程 
全日制 337 64.28 330.76 

105611200015097 黄锨航 
华南软物质科学与

技术高等研究院 
070300|化学 全日制 311 67.22 321.04 

105611200015083 卢晴雯 
华南软物质科学与

技术高等研究院 
070300|化学 全日制 332 60.12 319.44 

备注： 

（1）进入拟录取名单的考生与导师进行双向选择。确定后及时以邮件形式反

馈（接收邮箱：zhangbk@scut.edu.cn） 

（2）拟录取考生前往所在地二级甲等及以上公立医院进行体检，体检标准参

照教育部、原卫生部、中国残联印发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

（教学〔2003〕3号）要求，按照《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

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教学厅

〔2010〕2号）规定执行。不参加体检或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新生入学后

将进行体检复查，若有弄虚作假者取消入学资格。 

研究院招生工作联系人：张老师，电话：020-22237321 

学院纪委申诉电话：020-22237367 

 华南软物质科学与技术高等研究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3月 31日 


